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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网络谣言关键靠法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支振锋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说谣言是“世界最古老的传媒”。而在全球网民人数达 20.8
亿,手机用户达 52.8亿的 21世纪,谣言更是上了信息高速路。中国接入互联网不到 20年,便已在网
民和国家顶级域名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目前网民数量超过 4.85亿,微博账号约 8亿,微博用户每天
发布信息约 2亿条。于是,谣言又找到了网络这一新的“核武器”。网络推手、网络打手横行,颠倒
黑白、造谣围攻。而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税问题规定的 47 号公告”到“军车进京,北京
出事”,近来网络谣言更是越来越泛滥,越来越离奇。仅今年 3月中旬以来,不到一个月,据不完全统
计,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达 21万多条,依法关闭的
网站达 42家。 
  网络行为若得不到有效治理,很有可能导致社会混乱与灾难。从国际上看,近邻的韩国和日本
纷纷欲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而远方的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

网斗篷”；美国则誓言“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而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形可能更为复杂。社会转型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沉浮所导致的心里失衡,
对过度竞争的无奈,对贪污腐败的痛恨,对贫富分化的不满以及强拆强征、食品卫生、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司法不公以及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所暴露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众的焦
虑和不安定心态。于是,情绪的宣泄、利益的角逐、别有用心的搅局甚至无意识的跟风,都是网络
谣言产生和泛滥的深层原因和机制。因此,这里面社会和政府既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也是治理网
络谣言的着力点:社会是根基,政府是核心。当然,关键还要靠法治。 
  根基在社会,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不管是普通百姓、网民还是官员,无论是造谣者还是受害者,所
有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如果人们能够严格自律,理性谨慎,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即便有再多
的网络谣言,也终将湮没在理性和审慎的深沉大海之中。各方的道德自律是阻止网络谣言的第一道
防线。 
  核心在政府,是因为不管历史还是现在,政府在我国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法家的以吏为
师,儒家的仁政爱民,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说明了民众对政府的道德期待和政府的伦理
持守。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政府的诚信,以诚信取信于民,不隐瞒、不撒谎,不打官腔、不假大空。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靠透明政府、良性沟通、切实问责。所谓透明政府,就如温家宝总理在 4 月
16 日第 8 期《求是》杂志上撰写的文章所言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自觉接受民众和社会监
督。政府做的事情要主动让老百姓看见,或者让老百姓想看就能够看得见。所谓良性沟通就是在老
百姓不了解、不理解、不信任,产生质疑甚至谣言时,政府不能漠视,更不能蔑视,要能够及时回应社
会质疑,保持与社会的即时信息沟通与良性互动,帮助老百姓看见,让老百姓“真看见了”,看的“是
真的”。要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能够及时明了真相。所谓切实问责就是隐瞒真相、推诿扯皮甚

至公然撒谎、阻止公民获取真相的官员,应得到有效问责,不能逍遥法外。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透
明,只有阳光才能最好地让谣言无所遁形。在阳光下运行的权力,能够让老百姓全方位观察和参与
的政府,才更能够取信于民,从而在根子上将谣言消灭。 
  关键在法治,就是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对于公民个人或者组织来说,如果受到了谣言的伤
害,就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
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对于社会来说,就是要形成一个理性、宽容、审慎、更为稳定和有效的
“市场”,使得不管产品、思想还是舆论,都有可能在这个大浪淘沙的市场里去伪存真。而对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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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依法行政,对自身严加监管,对公民不枉不纵。一方面,建设透明政府、责任
政府,取信于民；另一方面,依法监管社会,对公民、尤其是电信和网络运营商制造、助长或漠视网
络谣言以牟利的,要坚决处罚。同时,最重要的是严格依法,对于治理网络谣言,既要有严肃的态度,
也要有开放的心态,切忌一刀切。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维持健康的舆论监督机制,对于纠正政府
可能存在的问题,对于惩治贪腐,都是至关重要的。 
  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谣言可能难以彻底消灭,但却有可能有效控制。个人的自律,信息的公开、
充分和自由流动,成熟理性的思想、舆论和辩论市场以及透明、负责、诚信、守法的政府,将使谣
言成为无源之水。因为,在法治的框架下,阳光中的事实与真话才是对抗谣言最有力的武器。 


